
工 務 小 組 委 員 會  

於 2 0 1 5 年 1 月 1 4 日舉行的會議  

政府當局在財務委員會舉行相關會議前  

需要跟進的事項一覽表  
 

項目 P W S C ( 2 0 1 4  – 1 5 ) 4 2  
273RS – 沙 田 第 24D 區 體 育 館  

 
 

事 項   
 

陳偉業議員要求當局提供資料，說明如何加強擬建的沙

田第 24D 區體育館的垂直綠化設施。    
 
 
回 應  

 

 

體育館位處樹木圍繞的地區，其設計已配合自然環境，

提供一系列露天園景平台連接體育館不同樓層，並提供座椅。根

據原訂建議，建築物的綠化面積合共約 2 200 平方米，佔工地面
積 35.8%，較綠化面積需佔政府樓宇工地面積最少 20%為高。    
 

根據提交工務小組委員會的原訂建議，體育館一樓有兩

個地點合共提供約 50 平方米的垂直綠化面積：其一鄰近車輛入
口；另一則位於面向港鐵車公廟站一方的外牆低處。我們已因應

陳偉業議員的建議檢討設計，並覓得更多地方作垂直綠化，即在

面向港鐵車公廟站一方的外牆增加垂直綠化面積；及在面向沙田

頭路一方的路邊圍牆上加設垂直綠化範圍。因此，垂直綠化的總

面積將由 50 平方米增加至約 180 平方米。計及新的垂直綠化面
積，體育館的總綠化面積將會增加至約 2 330 平方米。現隨函付
上已修訂的工務小組委員會文件附件 11，以供參考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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